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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区域战
略设计的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将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深化
经贸关系往来，繁荣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导向。同时，“一
带一路”战略也可联系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协同发展中国
家与西方经济大国之间“共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纽带。伴随经
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的“输入型”范式
已经出现不适应问题，而在深化国际经济法地位与影响力上，
必然需要从构建新的国际经济法治化规则中来创新和完善。

一、“一带一路”战略对当前国际经济法规则的
影响

1.从理念上对国际经济法规则提出创新要求
“一带一路”战略涵盖了亚洲诸多经济体国家，特别是对

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使其能够参与到国际经济法规则的制定
中，体现了对国际经济新秩序规则的平等立法权的享有。有
学者提出，对于传统国际经济法规则体系，已经难以适应现
代国际化经贸环境，特别是传统国际经济法规则未能体现自
由、平等、法治的价值理念。深化“一带一路”战略，要本着以
“开发、合作、平等、法治”原则，强调对国际通行规则的遵守，
强调对各国发展道路及多样化市场规律的尊重[1]。也就是说，
面对“一带一路”战略，相比于WTO经济自由化、世界银行的
市场开放规则，更要从“自由至上”逐渐转向“开放平等”的规
则体系中。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中第二条规定
“亚投行成员资格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成员
开放。”由此，亚投行所采取的“独立、平等”的合作观，将成为
对各成员国完全尊重的典型特色。另外，在《亚投行协定》第 4
条中规定“亚投行决策机制不存在一票否决制”；中国作为亚
投行的最大的股东国，明确提出任何一国都不能因占据绝对
股份而享有否决权。很显然，从维护世界银行经贸体系发展

上，这一“平等决策”机制，必将对传统国际经济法规则带来
直接影响。

2.从内容上对国际经济法规则进行补充和完善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从理念上进行创新，也对国际经济

法的内容进行丰富和完善，特别是在金融、投资、贸易以及解
决争端等方面，提出了多元化合作方式来突破传统国际经济
法的局限性。在基础设施领域，着力构建多方经济合作机制来
推动经贸往来；在投资领域，通过建立区域内自贸区，来促进
自贸区协定与投资协定的融合，体现了新国际经济法规则的
灵活性；在能源领域，将对能源国际标准及法律规则进行改善；
在解决争端机制上，通过完善投资仲裁法，来实现争端规则机
制的创新。当然，对国际经济法规则内容的创新，还包括对国
际经济法规则体系的完善。在经贸区域内双边、多变携带基础
上，实现了区域内、跨区域经贸协定的合作，有效抑制了传统
国际经济法规则的碎片化问题，使其能够顺应当前国际经贸
体制的多边化发展。特别是对沿线国家多边贸易法律、政策的
遵循上，有助于化解金融屏障，完善国际经济法新秩序。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经济法规则的创新
与完善

1.基础设施合作机制方面的法治化完善
国际经济法规则框架的发展，对于我国来说是随着改革

开放对外经济往来的深入而逐渐形成。“一带一路”战略规划
与实施，由于在基础设施合作机制建设上还未形成成熟的法
治化环境，特别是在区域间合作平台建设上，对传统国际经
济法碎片化合作机制的沿袭势必将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
全面发展。2014年，上海合作组织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为中亚及中俄等国边境
运输合作提供了法律保障。2015年 7月，中国、蒙古、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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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达成《中蒙俄国际道路运输发展政府间协定（草案）》，为
实现三方道路运输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同样，与次区域经
济合作、多方合作机制建设相比，“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其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法律机制还相对缺失，尤其是在面向欧
亚经济联盟圈，各方在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法律机制上还未能
达到契合点。

2.能源合作机制方面的法治化完善
国际间的能源合作领域，由于缺失统一的法律机制，使得

在多边能源合作层面存在抵制问题。例如，我国未加入 IEA（国
际能源署）组织，未能对国际间能源规则参与制定，而金砖国
家合作机制虽具有较大合作潜力，但仅限于领导人会晤，未能
从具体法律层面来促进机制完善，特别是南非、巴西等国存在
较大距离，在能源依赖关系上未能形成有效机制。当然，从长
期来看，对于能源方面的法律机制建设，随着“一带一路”战略
的推进，必将对沿线国家的双边能源协定谈判提供可能。如中
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一系列能源合作协定，促进中哈双边能源
贸易的稳定合作。2013年，习近平提出“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
乐部”，着力从能源合作机制建设上，为中国及中亚各能源国
提供便捷的贸易通道。2015年，中国加入能源宪章组织，但《国
际能源宪章》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仅为了规范能源合作中的一
些规则与标准，促进能源效率、能源贸易自由化等。

3.国际投资规则方面的法治化完善
从我国对外双边投资协定的签署数量来看，投资实践颇

为丰富，但对于国际投资的法治化问题研究相对滞后，尤其
是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沿线各成员国之间在投资环境、投
资制度建设上存在较大不足。以双边投资协定为例，我国在
自贸协定签署上还未完全接受“准入前国民待遇 +负面清
单”模式，而日本、韩国、瑞士等国已经拓宽至对外投资领域
阶段，相比而言，我国在“准入前国民待遇”规则上未能有效
履行。不过，从中国澳门自贸区协定条款来看，首次采用“准
入前国民待遇”，但仅限于澳方对中国投资者实施准入前国
民待遇。可见，中国在国际间投资规则法治化实践中仍然谨
慎。2013年以来，中国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协定》（RCEP）谈判，在“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压力下，促进了
中国在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法律机制创新。“一带一路”战略所
涉及的沿线国家较多，各国的政治环境、法治投资环境也更
为复杂，尤其是中亚地区，政治环境风险较高，必然给中国的
投资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因此，从维护国家安全上纳入经济
安全因素的考量，建议从双边投资协定法律条文中增加“根
本安全例外”条款，防范缔约国滥用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仲裁
庭扩大解释等规则，来细化区域贸易合作机制。比如，2014年
在中日韩签署双边投资协定中，增加了“安全例外”条款，细
化为“战争、武装冲突、其他紧急条件下，对相关贸易政策进
行国际协定”；2015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

要》中明确了法律政策交流条款，特别是通过增加“法律措施
清单”方式，来对多边贸易合作营造良好的法治化环境。

4.亚投行融资机制方面的法治化完善
亚投行融资机制是由中国发起的、基于“一带一路”金融

合作为主体的金融融资风险防控规则体系，特别是在亚投行
表决权规则上，体现“平等”、“自由”与“尊重”。依据《亚投行
协定》。治理结构由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级组成，理事会
采用简单多数、特别多数、超级多数决策机制，由创始成员投
票权、基本投票权、股份投票权进行多方约束，兼顾全体成员
的表决权，并随着新成员国的参与来对股份投票权进行稀释。
可见，从投票机制创新来看，亚投行的投票权并非由亚投行
单方面决定，而是尊重和兼顾了各成员国的股份投票权，彰显
了公平与民主。同时，在投融资项目风险评估与贷款审查机
制上，参照世界银行规则体系，对项目放款前，要从项目可行
性分析、财务风险评估、经济风险调研等方面进行审查；在贷
款发放上，借鉴世界银行的“报账回补”方式，由实施主体垫
付，之后凭证向银行回补，有效避免和缓解了融资坏账问题。

5.解决争端规则方面的法治化完善
从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实践来看，如果缺失完善的争端解

决机制，则所有的国际经济组织都无法存活。同样，在“一带一
路”战略下，对于贸易争端的解决，借鉴WTO争端解决机制
更为恰当。一是沿线国家有超 3/4的国家为WTO成员国；二是
针对贸易争端的解决，WTO争端机制更为被多数国家所认可。

6.贸易制度方面的法治化完善
国际经济法规则的完善与创新，同样需要从国际经济贸

易制度建设上来推进法治化创新。在投资贸易制度上，“准入
前国民待遇 +负面清单”已经写入我国“十三五规划”中，并
于 2015年由国务院划定负面清单路线图，于 2015年 12月 1
日起 2年内为先试期，于 2018年为正式实施期。2016年，上
海自贸区率先推进“有限许可 +全面报告”准入规则，对清单
模式进行简化与统一。在海关贸易制度创新上，2015年《上海
海关深化自贸区改革 8项制度情况一览表》中，有六项是关
于通关便利的制度创新。如海关执法清单式管理制度，提升
海关执法透明度；“一站式”申报查验制度，简化海关作业流
程；“一区注册、四区经营”制度，提升了通关效率等。

结语

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作为重要发展中国家，在坚持
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原则下，将肩负着完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
重要使命。从“一带一路”战略经贸规则与国际经济法的完善与
创新实践来看，还需要沿线各成员国的积极参与，尤其是对相
关国际贸易政策的修订与完善，对相关投资、金融、贸易、能源、
基础设施以及争端的解决途径和法律完善上，还需要大胆借
鉴国际化规则与实践，来促进国际经济法规则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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